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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(新) 

103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部分） 

日期：104 年 01 月 27 日 

壹、目標達成情形 

一、關鍵策略目標 

（一）關鍵策略目標：強化行政執行效能。 

１.關鍵績效指標：提升投資報酬率 

項目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

原訂目標值 20 21 22 22.5 

實際值 -- 36.94 41.18 35.37 

達成度(%) 100 100 100 100 

衡量標準： 

當年度累計執行徵起（繳庫）金額÷當年度預算累計支用數（倍數） 

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： 

100 至 102 年度目標值分別為 20 倍、21 倍、22 倍，達成度均為 100%，103 年度之目標值為

22.5 倍，實際達成值為 35.37 倍。謹說明以最少成本，獲致最高執行效益之辦理情形如下： 

（1）為貫徹「企業化經營」理念，講求以最少之成本，達成最高績效之投資報酬率概念，

本署從提高徵起金額及降低成本方面著手，除積極督導各分署執行人員善用執行方法

與技巧，有效運用輔助人力，加強與移送及相關機關協調聯繫，提高徵起金額；並督

促各分署持續辦理執行人員在職訓練，精進執行知能，更促令各分署配合節能減碳政

策，撙節開支，減少浪費，俾提升投資報酬率及達成目標值。 

（2）據統計，本署暨所屬 13 個分署 103 年度預算累計支用數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3 億 504 萬

4,547 元，徵起金額為 461 億 6,129 萬 5,744 元，投資報酬率為 35.37 倍，已達成年度目

標。 

 

 



 2 

二、共同性目標 

貳、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

無未達目標項目 

參、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

一、提升徵起金額，減少未結案件 

（一）徵起金額部分，103 年度共計徵起 461 億 6,129 萬 5,744 元，與前（102）年之 518 億

1,240 萬 3,895 元相較，減少 56 億 5,110 萬 8,151 元，減少幅度約 10.91%，主要係因臺

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編列預算清償欠繳之勞、健保費補助款案件之金

額逐年減少，預計臺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滯欠勞、健保費償還至 108 年、新北市政

府滯欠勞、健保費償還至 104 年，是 103 年以後該等案件累計徵起金額將大幅減少，

例如：103 年度徵起金額較 102 年度徵起金額減少 76 億 1,355 萬 5,044 元，減少幅度約

22.13％，降幅明顯。另近年來新收件數與移送金額雙雙下滑，尤以財稅案件下降幅度

最大，連帶徵起金額亦受影響，為因應案件類型及數量之變化，本署及各分署調整執

行策略與要領，深化小額案件之執行，依各分署轄區之特性，運用適宜之執行方法，

加強執行之廣度及深度，並追蹤、分析其實施成效，以提高小額案件之徵起率，進而

提升整體執行績效，以 103 年度為例，扣除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編

列預算清償欠繳之勞健保費後，103 年度徵起金額較 102 年度徵起金額增加 19 億 6,244

萬 6,893 元，成長幅度約 11.27％，對於增益國庫收入，樹立政府威信，杜絕人民僥倖

心態，導正法治觀念及守法精神，仍具有正面貢獻與意義。 

（二）結案件數部分，103 年度共計新收 476 萬 9,211 件，終結 484 萬 7,434 件，新收及終結

件數分別較 102 年度減少 13 萬 3,476 件、23 萬 2,937 件，減少幅度約 2.72％、4.59％；

103 年底之未結件數為 318 萬 3,574 件，則較 102 年底之 326 萬 1,366 件，減少 7 萬

7,792 件，顯示本年度新收案件雖略為減少，執行機關仍持續提升績效，並兼顧案件之

終結，降低未結件數。 

二、加強辦理滯欠大戶案件，展現執法決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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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針對個人滯欠金額累計達 1 千萬元以上或法人滯欠金額累計達 1 億元以上之滯欠大

戶，為落實社會公義，增益國庫收入，避免該等案件久懸未結，致待執行金額持續增

加，本署持續督促各分署積極加強辦理，妥善運用拍賣動產、不動產、限制出境、核

發禁止命令禁止奢華生活等各種強制措施，俾實現公法債權。本署並定期召開滯欠大

戶督導小組會議，由本署及分署同仁共同研商解決對策。另為強化行政執行法第 17

條之 1「禁奢條款」之實施成效，鼓勵全民共同監督，本署依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

勵檢舉作業要點」規定，按月公告獎勵民眾檢舉義務人有無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

或違反禁止命令之情事，促使其儘早繳納欠款。據統計，各分署於 103 年度，新增核

發 4 件禁止命令，合計徵起 3 億 8,800 萬 8,655 元，較 99 年 6 月 3 日禁奢條款施行迄

102 年底止 3 年半期間之 2 億 7,466 萬 0,488 元，增加 1 億 1,334 萬 8,167 元(成長

41.27%)，禁奢條款之運用已發揮顯著功能。 

（二）103 年度執行滯欠大戶之徵起金額為 380 億 6,639 萬 3,193 元，占該年度全部徵起金額

之 82.46%，並較 102 年度之 380 億 3,987 萬 0,429 元增加 2,652 萬 2,764 元，成長

0.07%，讓拒繳鉅額稅款、罰鍰或費用之滯欠大戶無法脫免繳納義務，不僅有效彰顯

公權力，並充裕國庫收入，成效顯著。 

三、配合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修正，加強追討欠稅舊案 

        為確保國家租稅債權之實現，立法院已於 100 年 11 月 8 日三讀通過修正稅捐稽徵法第

23 條，增列第 5 項但書規定，針對 96 年 3 月 5 日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，而其欠稅金

額達 50 萬元以上、曾經法院裁定拘提、管收，或曾經執行機關核發禁止命令之財稅舊

案，再延長 5 年之執行期間至 106 年 3 月 4 日。本署為積極督考，避免各分署集中於執

行期間屆至前始大量結案，已訂定「103 年度每股全年終結案件數及每股逾期未結案件

數管考基準」，要求各分署加強清理及管控是類案件執行進度，並竭盡所能，妥慎運用

法定強制措施，積極執行，俾落實修法目的及租稅正義。 

四、小額案件執行之精緻化 

（一）財政部近年推動「輕稅簡政」稅制改革，例如：97 年度調高綜合所得稅扣除額，99

年將稅率「6％、13％、21％」3 個級距分別調降 1％、99 年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

25％調降為 17％及 98 年初調降遺產稅及贈與稅稅率等，使各分署受理之財稅案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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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均呈現逐年減少現象，連帶使徵起金額亦受影響。為因應案件類型及數量之轉

變，本署已函請各分署對於有執行實益之案件，不論金額多寡，均應致力於提升執行

之品質，加強執行之深度及廣度，依各分署轄區特性，運用適宜之執行方法，並追

蹤、分析其實施成效，以提高小額案件之徵起率，進而提升整體執行績效。 

（二）部分小額案件肇因於義務人守法意識不足，不斷違犯行政法規並消極不願繳納，遭移

送機關移送而累積龐大滯欠金額，此類小額案件實有運用法律賦予之執行手段(如：限

制住居、拘提管收等)強化執行之必要。例如：義務人因多次違反交通法規遭裁處罰

鍰，卻惡意不繳(例如：義務人駕駛車輛超速、不遵守交通號誌、未繳停車費、闖越國

道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ETC 等)，雖每案之金額僅數百至數千元不等，惟累欠之金

額往往可達數十萬，甚至上百萬元，且其名下往往已無財產可供執行；又如義務人持

有房產土地，卻故意積欠房屋稅、地價稅，因每期欠稅金額不高(均為小額案件)，然

此類案件之義務人多有履行義務之能力，僅係欠缺法治觀念或抱持投機僥倖心理而拒

不繳納，故本署針對此類案件乃積極督導各分署應深化執行程序，一方面強化執行績

效，一方面導正義務人偏差觀念，培養公民守法意識。 

五、重視執行態度，提升服務品質 

以顧客導向建立服務的觀念，謙和的執行態度，詳細說明執行法律的立場，充分回應民

眾請求，消除民眾疑慮與怨氣。執行態度是影響民眾對政府觀感之重要因素，為貫徹執

行體系「親切」之核心文化，本署訂定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辦理執行態度考核要

點」，要求執行人員應態度親切，言詞誠懇，各分署按月考核執行人員之執行態度，並

就執行態度考核結果報署。復為鼓勵執行人員維持良好執行態度，執行人員執行態度考

核分數全年居首位累計次數最高者，由本署於公開會議頒獎表揚該等執行態度優良之執

行人員，用以肯定及鼓勵執行人員，提升服務品質。 

六、關懷弱勢義務人，保障其生存 

（一）為落實法務部「公義與關懷」之施政理念，各分署對於弱勢、低收入戶或無業之義務

人，如其有繳納意願，均在法定執行期間內儘量放寬分期繳納之期數（最多可達 60

期），以較緩和之執行方式，協助其履行法定義務。另扣押義務人之存款時，如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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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筆存款係依法所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、社會救助或補助者，立即撤銷扣押，避免催

繳過苛，以保障其生存。 

（二）本署自 101 年度起，並將協助弱勢義務人解決急難及生活困境列為重要之施政目標。已

督促各分署在執行過程中，如發現義務人因失業、經濟困頓或遭逢變故而無力繳納案

款時，應積極與地方政府及公益團體合作，給予義務人適當之協助，轉介就業媒合或

社會救助。例如新北分署於 101 年加入新北市政府之「高風險家庭整合型安全網」，

主動轉介經濟弱勢義務人給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，提供就業媒合、社會救助等服務；

102 年 5 月更整合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、新北市家扶中

心、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、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新北分會等通報合作機制，成立

多功能服務之「關懷中心」櫃臺，轉介社福單位，協助弱勢民眾度過難關。 

（三）據統計，自 101 年 4 月迄 103 年 12 月底止，各分署辦理「轉介就業服務中心輔導就

業」計 360 件、「通報縣市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救助」計 720 件、「轉介社福機

構諮詢」計 238 件、「愛心捐款及關懷訪視」計 151 件，合計 1,469 件。 

七、擴大實施多元繳款便民措施，並廣為宣導 

（一）為方便義務人繳款，落實為民服務品質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陸續推動多元化繳納行政

執行案款之便民措施。自 97 年 6 月 1 日起，凡金額未達 2 萬元之綜合所得稅、營業

稅及地方稅（如使用牌照稅、房屋稅、地價稅）等稅捐案件，義務人可持執行機關寄

發之傳繳通知書，於繳款期限前，至全國各地 4 大便利商店門市繳費。由於實施成效

良好，99 年 7 月 1 日起再增加代收監理機關移送之汽車使用燃料費及其衍生罰鍰案

款；99 年 8 月 25 日起代收健保署移送之健保費案款；100 年 1 月起增加營利事業所得

稅、遺產稅及贈與稅等代收稅目，100 年 10 月 31 起再增加監理機關及臺北市、高雄

市交通事件裁決所移送之交通違規罰鍰案款，自 101 年 1 月 10 日起新增勞保局所移

送滯納勞保費案件。其他已推行之繳款方法尚包含：未滿 2 萬元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及其

衍生罰鍰可於郵局繳納、健保費可於臺灣銀行等 15 家金融機構（郵局）繳納、勞保費可

於臺灣銀行等 29 家金融機構（郵局）繳納。 

（二）據統計，103 年度經由上開多元方式繳款者 52 萬 2,805 件，繳納總額為 37 億 8,398 萬

7,942 元，分別較 102 年度增加 11 萬 6,609 件及 10 億 4,105 萬 4,243 元，成長幅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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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71%及 37.95%，顯見本署及各分署擴大實施多元繳款及加強宣導此項便民措施，對

於簡化小額案件之作業流程、提高義務人自繳率及提升執行效能，已有顯著而具體之

成效，民眾對此政策之滿意度亦相當高。 

八、推動行政執行命令公文電子交換作業，簡化作業流程 

（一）各分署每年寄達金融機構之行政執行命令公文，約有數百萬件，以每件普通雙掛號郵

資 34 元(限時加計 7 元)計算，係相當可觀之執行必要費用，依法雖由移送機關先行代

墊，但最終仍應由義務人負擔。而金融機構收受執行命令後，亦需耗費相當之人力進

行收文、拆信及辦理扣押(圈存)之程序後，再回復執行機關。為簡化作業流程，本署

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「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」，推動「行政執行

命令電子公文」作業，即各分署送達金融機構之行政執行命令，改為透過電子公文交

換系統發送，取代紙本送達程序。經過多年努力，並多次就法制面及技術面問題與相

關機關及金融機構協商解決後，自 101 年 2 月實施以來，已有臺銀、土銀、合庫等 29

家金融機構加入；101 年 7 月 1 日起將公文交換之參與對象擴大至各移送機關；102

年 4 月 1 日復啟動「行政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交換金融機構回復作業」，則已有 22 家

金融機構加入，電子化效益逐步顯現；另自 103 年 5 月起，各分署核發之撤銷扣押命

令，亦改為經由電子交換系統發送金融機構，未來將持續積極協調尚未加入之金融機

構加入本作業，俾擴大實施成效。 

（二）據統計，自 101 年 2 月起至 103 年 12 月底「行政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交換作業」合計發

送 226 萬 2,902 件，節省郵資、紙張、列印碳粉費用合計約 8,498 萬餘元，有效達到節

省行政資源之目的；另一方面金融機構也因而節省了可觀之人力資源與郵費等用以處

理行政執行機關執行命令之成本，可謂共創義務人、執行機關、移送機關與金融機構

等多贏之局面。 

九、推動案件管理系統再造案，開發建置「資料交換平台」，提升行政效率與資訊安全 

（一）為有效處理大量之行政執行案件，自 90 年起至 91 年即陸續建置完成「行政執行案件

管理系統」(下稱案管系統)，提供本署及各分署處理、彙總及管制行政執行案件之資

訊，對於執行業務之管理與推動，助益甚大。惟該系統迄今已建置逾 13 年，為提升

系統功能與運作效能，促使作業流程優質化，強化資訊安全與稽核管理，爰推動案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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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再造案，自 103 年開始實施，分 2 年辦理，103 年以各分署使用之系統為主，104

年為執行署使用之系統、案件分析管理子系統及資料封存等。 

（二）又有關行政執行案件資訊(例如：移送書、義務人自行繳款資料)之傳遞，現行作法係

由移送機關以紙本或電子公文通知，或將電子檔以電子郵件或儲存於光碟中寄送，再

由各分署專責人員匯入案管系統。為使各分署與移送機關間之資料傳遞更為迅速、即

時而有效率，避免因資料傳送時間之落差而影響義務人權益，本署已積極規劃開發建

置「資料交換平台」，供各移送機關與各分署即時匯入、匯出行政執行案件相關資

訊，以加速資料傳送之效率與正確性，確保資訊安全，強化各分署與移送機關間之橫

向聯繫，大幅提升服務品質，減少錯誤與降低民怨(例如：已移送分署執行之案件，義

務人如已自行繳款，移送機關可透過資料交換平台及時將繳款資訊匯入，迅速銷案，

避免分署於未接獲通知時仍對義務人之財產為執行)。 

十、加強與相關機關協調及橫向聯繫，擴展機關資源 

（一）本署為擴展機關資源，提高執行效能，依「行政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要點」、

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與其他機關協調聯繫注意事項」，密切與相關機關建立協

調聯繫機制。除定期與司法院民事廳共同召開「行政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會

議」，期使民事執行與行政執行業務得以順利推展；並定期與財政部就欠稅執行案件

舉辦業務聯繫會議，強化欠稅案件之執行，復要求各分署應加強與地方法院民事執行

處、財政部各區國稅局及地方稅捐稽徵機關進行橫向聯繫，建立協助執行之專業團

隊。 

（二）本署為持續加強環保罰鍰案件之執行成效，於 103 年 2 月 7 日以行執綜字第

10300506560 號函請各分署針對鉅額滯欠環保罰鍰案件，持續與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

局合作，強化案件之追查，以防杜義務人隱匿或處分財產。另對於食安問題，本署於

103 年 10 月 24 日以行執綜字第 10330005670 號函請各分署對於社會矚目、影響層面廣

大而滯欠鉅額罰鍰、稅款之重大違反食安案件，應密切注意其發展，並加強與各縣市

政府及相關機關協調連繫，對於義務人財產應為適當保全並儘速積極執行，適時對外

發佈執行成果，以符合民眾之期待。 

十一、積極參與行政執行法研修工作，提升執行效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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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為解決行政執行新制自 90 年 1 月 1 日實施以來衍生之相關法律疑義，以提升執行效

能，並兼顧義務人權益之保障，本署持續參與法務部定期召開之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

小組會議，本年度共計參與 18 次會議，經由學者、專家、相關機關代表進行廣泛、

深入而充分之討論後，已對於行政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獲致具體結論。 

肆、附錄：前年度行政院複核綜合意見辦理情形 

七、強化行政執行效能方面：行政執行署暨所屬 13 個分署善用執行方法與技巧，並有效

運用輔助人力，加強與移送及相關機關協調聯繫，使 102 年徵起金額創 13 年來新高，

執行績效良好，值得肯定。(行政執行署) 

            本署將持續秉持法務部「公義與關懷」之施政理念，以積極之作為與創新思維，加強

執行滯欠大戶案件，以實現公義，深化法治，挹注國家財政收入；並積極檢討策進，

致力於各項關懷作為，對弱勢民眾伸出援手，協助其脫困。此外，為因應近年案件類

型、數量之變化，調整現有執行作為，深化案件執行，同時加強與移送機關及相關主

管機關之協調合作與聯繫；擴大多元繳款管道；推動拍賣市場化；開發建置資料交換

平台等創新措施及策進作為；簡化作業流程，活化執行程序；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

強化行政執行效能。 


